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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停復保規定相關問答集 
中央健康保險署 113 年 12 月 22 日 

投保規定篇 

Q1： 113年 12月 21日衛生福利部衛部保字第 1131260719號令修正

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內容為何? 

A1：  

1. 刪除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7 及 39 條停保及復保規定。 

2. 增訂第 36 條之 1 過渡條款，保障 113 年 12 月 22 日以前，已辧

理停保者之權益。 

Q2： 衛生福利部為何要取消停復保規定？ 

A2：  

1.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9 號判決，健保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出

國停復保規定，未有法律明確授權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至遲

於旨揭判決公告之日起屆滿 2 年時(113 年 12 月 23 日)失其效

力。 

2. 全民健康保險屬強制性之社會保險，依社會互助、風險分攤及

公平繳納之意旨，民眾只要符合保險資格，即有持續加保，繳

納保險費之義務，不論其是否就醫或有無使用本保險醫療資源

而有不同。經審酌公平性及保險道德風險，爰刪除現行施行細

則停保、復保相關條文。 

Q3： 什麼時候開始無法申請停保？ 

A3： 自 113 年 12 月 23 日起(含)，不受理停保申請。 

Q4： 取消出國停復保制度，對民眾的權利義務影響為何？ 

A4：  

1. 自 113 年 12 月 23 日(含)起，出國不能辦理停保，國人在臺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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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戶籍或非本國籍人士在臺取得居留證明文件，自符合加保資

格之日起，都應持續依適法身分加保及繳納保險費。 

2. 如在國外、大陸地區，發生不可預期的緊急傷病或緊急分娩情

事，必須在當地醫療院所立即就醫時，得於急診、門診治療當

日或出院之日起算 6 個月內，檢具書據，向「投保單位」所在

地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屬分區業務組申請核退醫療費用。核退標

準則依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規定核實支付，惟訂有上限，以支付

國內特約醫院及診所平均費用為最高之上限額，並每季公告。

每季上限金額請見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首頁 > 健保服

務 >健保醫療費用 >就醫費用與退費 >自墊醫療費用核退 > 

在國外或大陸地區自墊醫療費用核退上限。 

Q5： 113年 12月 22日(含)以前，已辦理出國停保者的影響為何？ 

A5： 依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36條之 1規定，113年 12月 22日以前，

已辦理停保民眾，當次停保出國達 6個月以上者，該次停保持

續有效至返國入境日應辦理復保；但如出國未達 6個月，應註

銷該次停保，補繳保險費。 

Q6： 長期居住在國外，也要參加健保繳納保險費嗎? 

A6： 按健保法第 1 條及第 8 條、第 9 條規定，全民健保為強制性之

社會保險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，或非本

國籍人士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，自符合投保資格之日

起，應參加健保及繳納保險費，不可中斷投保。未依規定參加

本保險者，應追溯自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補辦投保及補收保險

費。 

Q7： 要如何繳納保險費？ 

A7：  

1. 於公司行號或職業工會、農漁會加保者，由公司行號扣繳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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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向工、農漁會繳納，再統一由投保單位彙繳給中央健康保

險署。 

2. 以第 6 類身分於戶籍所在地或居留地之公所加保者，完成加保

手續後，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按月寄發繳款單至戶籍(或居留地)

或通訊地址，請自行持單繳納，或請利用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或

信用卡約定轉帳扣款，或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的各項多元繳納

方式，亦可下載「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|健康存摺 APP」，透過

健保櫃檯查詢個人投保紀錄及繳納保險費，以免影響返國就醫

權益。 

Q8： 長期居住國外，如何繳納健保費? 

A8：  

1. 對於長期居住國外之第六類保險對象，建議可向國內金融機構

申請辦理以存款帳戶或信用卡轉帳扣繳健保費。則當完成約定

轉帳扣繳後(約需 45 個工作天)，金融機構固定於每月 15 日(如

繳款期限遇假日，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)進行扣款，將可免除在

國外無法按時繳費之不便。 

2. 倘若未辦理約定轉帳扣繳健保費，建議可透過下列二方式繳納

健保費： 

(1) 完成全民健康保險網路服務註冊程序後，可透過本署「個

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」(https://gov.tw/3QF)或「全民健保行

動快易通|健康存摺 APP」─「健保櫃檯」項下，進行未繳

保費查詢，選擇待繳保費後，即可選擇活期帳戶(限繳款人

帳戶)、信用卡及行動支付(台灣 Pay、一卡通 MONEY、街

口支付)繳費。 

(2) 可掃描繳款單上的 QR Code，連結至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

資訊網「全民健康保險健保費繳納專區」

(https://gov.tw/kjz)，即可選擇活期帳戶(限繳款人帳戶)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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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卡及行動支付(台灣 Pay、一卡通 MONEY、街口支付)繳

費。 

(3) 使用活期帳戶及行動支付繳費，需自付手續費；使用信用

卡繳費，除繳納滯納金及執行費需自付手續費外，繳納健

保費則由中央健康保險署負擔手續費。 

(4) 由在臺親友協助持繳款單至金融機構或超商等繳納。 

Q9： 戶籍遷出國外時，還需要繳健保費嗎？ 

A9： 凡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的國人，都應依法參加全民健康保險，如

戶籍遷出國外者，即喪失投保資格，不需繳納健保費，亦無法

享受健保權益： 

1. 依戶籍法規定，出境 2 年以上，應為戶籍遷出登記；倘經戶政

單位登記戶籍遷出國外者，依健保法規定即喪失參加健保資

格，已參加者，應予退保，並自應退保之日起，不予保險給

付。 

2. 如當事人有眷屬依附投保，該眷屬亦於同日轉出；若該眷屬符

合健保投保資格，請儘速改以其他適法身分辦理銜接投保，以

維護健保就醫權益。 

Q10： 戶籍遷出國外退保後，日後返國可否立即加保，以享有健保醫

療給付？ 

A10： 戶籍遷出國外，即不符健保投保資格，應辧理退保，日後返國

參加健保，須先向戶政機關辦妥恢復戶籍登記，並於下列符合

資格之日起加保： 

1. 退保日 2 年內恢復戶籍者，應自戶籍恢復之日起加保。 

2. 退保日 2 年後恢復戶籍者，應自戶籍恢復滿 6 個月之日起加

保。但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，自受僱日加保。 

3. 若屬返國初設戶籍者，應自初設戶籍滿 6 個月之日起加保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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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，自受僱日加保。 

Q11： 旅外國人返國辦理戶籍登記後，應如何辦理投保？ 

A11： 被保險人應按下列投保資格之順序投保，符合被保險人身分不

得以眷屬身分投保。未依規定參加本保險者，應追溯自合於投

保條件之日起補辦投保： 

1. 被保險人：  

(1) 受僱者、雇主或自營業主、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，由服務機

關、公司行號或雇主辦理加保。 

(2)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，由所屬職業工會

辦理加保。 

(3) 農漁會會員，或實際從事農漁業工作者，由所屬或戶籍所在

地之基層農會或漁會加保。 

(4) 不屬於前面所列被保險人資格之無職業者及其眷屬，及榮民

或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，應洽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以第

6 類身分加保；符合第 6 類身分者，亦可下載「全民健保行

動快易通|健康存摺 APP」，透過「健保櫃檯」辦理加保手

續。 

2. 眷屬(應依附被保險人投保，如果可依附成為眷屬的親屬有 2人

以上，應依附親等最近的親屬投保)： 

(1) 被保險人之無職業配偶。 

(2) 被保險人之無職業直系血親尊親屬（父母、祖父母及外祖父

母等）。 

(3) 被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未成年且無職業，或成年

無謀生能力，或仍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（子女、孫子女及外

孫子女）。 

Q12： 113年 12月 22日以前(含)，已辦理出國停保者，回國如何辦理

復保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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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2： 回國辦理復保，得以利用網路線上、臨櫃或書面郵寄「全民健

康保險對象復保申報表」向中央健康保險署申報，應備文件如

下： 

1. 符合以第 6 類保險對象在公所投保者，可透過已註冊之健保卡

於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「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」

及完成行動裝置認證「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|健康存摺 APP」辦

理復保。 

2. 如保險對象於其他類別投保，應經由所屬投保單位辦理復保。 

3. 保險對象回國依規定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，未主動復保者，中

央健康保險署將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逕予依返國之日辦理復

保，並計收保險費。 

Q13： 失蹤者能辧理停保嗎？ 

A13： 113 年 12 月 22 日以前(含)，已辦理失蹤停保者，於失蹤 6 個月

內尋獲時，應自尋獲之日註銷停保，並補繳保險費；失蹤 6 個

月內未尋獲者，當次停保持續有效，俟失蹤滿 6 個月，依健保

法第 13 條第 1 款規定應予退保。 

自 113 年 12 月 23 日(含)起，不能再辧理失蹤停保。失蹤未滿 6

個月之保險對象，需持續投保並繳納保險費；失蹤滿 6 個月

者，依健保法第 13 條第 1 款規定應予退保。 

Q14： 取消出國停復保制度，是否有宣導周知？ 

A14： 中央健康保險署會透過以下方式加強宣導： 

1. 通函或電子郵件通知投保單位、法規修正前已辦理停保民眾，

及相關部會單位。 

2. 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，宣導取消出國停復保制度變革後

權益，包括圖卡、說帖、懶人包及問答集等。 

3. 社交軟體(含 FB 及 LINE)持續宣導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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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中央健康保險署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網頁及個人健保資料服務

作業公告及說明。 

5. 113 年 12 月份及 113 年 11-12 月份保險費繳款單附帶宣導訊

息。 

Q15： 政府駐外人員及其隨行之配偶、子女會受到取消停復保制度影

響嗎？ 

A15：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 1 規定，政府

駐外人員及其隨行之配偶、子女，應於返國之日辦理復保，復

保後不再辦理停保，保險對象需持續投保並繳納保險費。 

Q16： 投保單位會受到取消出國停復保規定的影響嗎？ 

A16： 自 113 年 12 月 23 日(含)起，出國不能辦理停保，凡在臺設有

戶籍或取得居留證明文件，都應自符合加保之日起，持續依適

法身分加保及繳納保險費，投保單位自 113 年 12 月 23 日(含)

起，毋需申報保險對象停保申請，未來保險對象出國時，仍應

持續繳納保險費。 

Q17： 取消停復保規定後，出國亦須持續加保並繳納保險費，但人在

國外，可以如何繳費及查詢還有哪些未繳保險費？ 

A17：  

1. 出國的民眾建議可優先選擇「轉帳代繳」，申辦以存款帳戶或信

用卡自動扣繳保險費，出國期間也不用擔心欠費或遲繳而產生

滯納金。 

2. 亦可申請電子繳款單，中央健康保險署會以電子郵件寄送繳款

單至民眾指定的電子信箱： 

(1) 下載「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|健康存摺 APP」並完成「行動裝

置認證」後，登入「健保櫃檯」設定電子繳款單。 

(2) 至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「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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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已註冊之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登入並申請電子繳款單。 

(3) 民眾收到電子繳款單後，可選擇以信用卡、活期帳戶或行動

支付(一卡通 MONEY、街口支付、台灣 PAY)等多元方式繳

納保險費。 

3. 另可透過以下方式查詢未繳保險費並繳納： 

(1) 下載「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|健康存摺 APP」並完成「行動裝

置認證」後，登入「健保櫃檯」查詢未繳保險費。 

(2) 至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「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」，

以已註冊之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登入並查詢未繳保險費。 

(3) 以上查詢畫面均可選擇以信用卡、活期帳戶或行動支付(一

卡通 MONEY、街口支付、台灣 PAY)等多元方式繳納保險

費。 

Q18： 如果因出國而漏未繳納保險費，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如何追繳？ 

A18： 針對逾期未繳納的保險費，中央健康保險署均依相關規定辦理

欠費催繳、送達並移送行政執行；倘因累積欠費無力一次繳

納，亦可依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」，利

用中央健康保險署「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│健康存摺 APP」、

「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」網站或臨櫃向中央健康保險署

各分區業務組或聯絡辦公室辦理分期繳納，以減輕繳納負擔，

倘臨櫃非本人親辦，需另檢具委託書及受託人之身分證明文

件、印章。 

Q19： 取消停復保規定，65歲以上旅外國人符合參加健保資格，應繳

納之自付保險費，是否有獲補助免繳? 

A19：  

1. 全民健康保險，課予每一保險對象參加保險及繳納保險費的義

務，並賦予享受同一標準之給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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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對於經濟困難或社會弱勢民眾保險費之繳納，現行除健保法明

定低收入戶、無職業榮民及其眷屬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

保險費，及被保險人之第 4 口以上之眷屬免繳自付保險費外，

其餘保險對象之自付保險費的減免或補助，均係由中央或各地

方政府自訂法規，提供符合補助資格者部分至全額不等之保險

費補助。 

3. 旅外國人符合參加健保資格，應繳納之自付保險費，是否有獲

補助或減免一事，事涉補助機關規定，請保險對象就自身狀況

洽補助機關。 

 

醫療權益篇 

Q1： 取消出國停復保規定，人在國外之醫療給付？ 

A1： 取消出國停復保規定後，凡在臺設有戶籍或取得居留證明文

件，都應自符合投保資格之日起，持續依適法身分加保及繳納

保險費，保險對象如在國外、大陸地區，發生不可預期的緊急

傷病或緊急分娩情事，必須在當地醫療院所立即就醫時，得於

急診、門診治療當日或出院之日起算 6 個月內，檢具書據，向

「投保單位」所在地之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屬分區業務組申請核

退醫療費用。核退標準則依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規定核實支付，

惟訂有上限，以支付國內特約醫院及診所平均費用為最高之上

限額，並每季公告，每季上限金額請見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

訊網首頁 > 健保服務 >健保醫療費用 >就醫費用與退費 >自墊

醫療費用核退 > 在國外或大陸地區自墊醫療費用核退上限。 

 

Q2： 如何申請國外自墊醫療費用核退？ 

A2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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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5及56條規定略以，保險對象於臺灣地區

外，因發生不可預期的緊急傷病或緊急分娩，須立即在國外院

所就醫，得於門、急診治療當日或出院之日起6個月內，向投保

單位所在地之中央健康保險署分區業務組申請。 

2. 應檢附書據如下：第(2)至(4)如非英文，請附中文翻譯 

(1) 全民健康保險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申請書。 

(2)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及費用明細。 

(3) 診斷書或證明文件。 

(4) 住院案件者：出院病歷摘要。 

(5) 護照貼有相片頁及當次出、入境證明文件影本（或服務機

關出具之證明），如為自動通關者請註明於相片頁。 

(6) 其他：公證驗證書（大陸地區住院天數≧5天者之醫療費用

收據正本及診斷書需經公證、驗證）。 

3. 若有其他問題，請電詢客服專線0800-030-598或至中央健康保險

署全球資訊網站首頁查詢(https://www.nhi.gov.tw健保服務/健保

醫療費用/就醫費用與退費/自墊醫療費用核退)。 

Q3： 可以延長臺灣地區外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申請期限嗎？可以線上

申請核退嗎？ 

A3： 申請自墊醫療費用核退未限本人或親送臨櫃才能申請，仍請依

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6 條規定略以，於門、急診治療當日或出院

日起六個月內提出申請，建議可利用本署全球資訊網

(https://www.nhi.gov.tw)/健保服務/健保醫療費用/就醫費用與退

費/自墊醫療費用核退辦理進度查詢及線上登打作業，完成繕打

後列印申請書，併同相關書據郵寄或委託親友辦理，另線上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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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作業，本署將納入參考。 

Q4： 如何查詢自墊醫療費用核退案件進度？ 

A4： 請至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首頁查詢(www.nhi.gov.tw/健保

服務/健保醫療費用/就醫費用與退費/自墊醫療費用核退/自墊醫

療費用核退辦理進度查詢及線上登打作業)或使用「全民健保行

動快易通|健康存摺 APP 」/醫療查詢/自墊核退進度查詢。 

Q5： 如何下載核退核定通知書？ 

A5：  

1. 請先備妥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，完成身分認證才可申請、下

載。 

2. 請至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首頁下載(https://www.nhi.gov.tw 

/健保服務/健保醫療費用/就醫費用與退費/自墊醫療費用核退/自

墊醫療核退核定通知書影本下載)，若無法申請請洽詢投保單位

所在地之中央健康保險署分區業務組協助。 

業 務 組 轄 區 範 圍 聯 絡 電 話 

臺北業務組 
臺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、宜蘭縣、

金門縣、連江縣 
(02)21912006 

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、新竹市、新竹縣、苗栗縣 (03)4339111 

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 (04)22583988 

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、嘉義市、嘉義縣、臺南市 (06)2245678 

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、屏東縣、澎湖縣 (07)2315151 

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、臺東縣 (03)8332111 

 

 


